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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基層統計調查網約僱統計調查員甄選報名簡章 

 

一、 報名資格：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者，或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且曾

辦理調查工作達二年以上者。 

2、具備電腦使用熟練、溝通協調能力佳、能吃苦耐勞者。 

3、體能、語言、態度等基本條件，須能勝任政府統計訪問調查（外勤）、

調查審核及行政工作者。 

4、男性須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 

5、具汽車或機車駕照。 

 

二、 甄選程序： 

1、審查報名資格及相關文件。 

2、前項文件審查合格者，另行通知參加中文電腦打字能力測驗，電腦

打字合格標準為每分鐘 20 字以上。 

3、前項中文打字測驗，成績合格者始得參加筆試及口試，中文打字能

力測驗不列入成績計算。 

 

三、 成績計算：學歷評分 15%、經歷 10%、筆試成績 35%、口試成績 40% 

 

四、 錄取名額： 

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擇優錄取，正取 1名，得備取 2 名，候用期間 6個

月。 

 

五、 待遇： 

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之規定辦理，約僱統計調查員

報酬為 280 薪點，每月待遇為新台幣 3 萬 8,948 元整。 

六、 僱用時間： 

自簽約到職之日起至當年 12月 31日止，期滿後視服務成績及工作需

要得報請繼續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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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作內容： 

1、統計調查之實地訪查、催詢、收表及管理事項。 

2、統計調查表之審核與複查事項。 

3、統計調查行政與事務工作之協助事項。 

4、統計調查分配工作之協助與聯繫事項。 

5、其他上級交辦有關調查事項。 

6、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八、 報名： 

1、日期：自 115 年 1 月 23 日至 115年 1 月 29 日止。 

2、方式：請於 115年 1 月 29 日前以掛號郵寄至：臺中市西屯區臺灣

大道三段 99 號文心樓 7 樓，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第四科收，

並於信封上註明「約僱統計調查員甄選」及聯絡電話，以郵

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3、報名表之簡要自述由考生以藍、黑色筆親自書寫，勿用電腦繕打。 

4、照片：最近 1 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 1 張，照片請自行黏貼

於報名表上。 

5、檢附證件： 

a.身份證正反面、畢業證書、役畢或免役證明及汽車或機車駕照

影本。 

b.參與民間調查及非臺中市之基本國勢調查與政府統計調查之證

明文件。 

6、相關證件影本報名後恕不退還。 

7、若未依上述規定時間報名、填寫報名表、黏貼照片及檢附證件等，

則依資格審查不合格處理。 

8、資料審查合格者，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考試時間，若未接獲通

知者，請於 115 年 2 月 2 日下午 5 時前主動來電確認；若未獲參

加甄選者恕不另行通知。 

九、 甄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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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文打字測驗及筆試：民國 115年 2 月 3日(星期二) 

 09:20 ~ 09:30  考試說明 

 09:30 ~ 09:50  中文打字測驗 

10:10 ~ 10:20  考試說明 

10:20 ~ 11:50  筆試-政府統計調查及實務(問答題及申論題) 

              題庫詳簡章第十一點 

   2.口試：民國 115 年 2 月 3 日下午 2時。 

          (依編號順序入場每人約 10-20 分鐘) 

   3.若遇颱風或其他重大事故致延期舉行，將於 2 月 2 日下午 5 時前公

布於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網站，如遇停班停課，則不另行公告。 

 

十、 甄選地點： 

1. 中文打字測驗及筆試：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簡報室(地址：臺中市西屯 

                   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文心樓 7 樓) 

2.口試：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簡報室（地址：同上） 

3.若因故試場地點需另訂，將於 2 月 2 日下午 5 時前公告於臺中市政

府主計處網站，如遇停班停課，則不另行公告。 

 

十一、政府統計調查實務筆試題庫 

1. 何謂消費者物價調查？其目的為何？ 

2. 何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其目的為何？ 

3. 何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其目的為何？ 

4. 何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其目的為何？ 

5. 何謂人力資源調查？其目的為何？ 

6. 人力資源調查通常會問到受訪戶從事的行業及職業，請說明什麼

是行業？什麼是職業？ 

7. 何謂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其目的為何？ 

8. 何謂人口及住宅普查？其目的為何？ 

9. 何謂農林漁牧業普查？其目的為何？ 

10. 何謂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其目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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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甄選結果公布：甄選結果俟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後，於臺中市政府

網站及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網站公告。備取人員列冊候用，期間 6 個

月，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十三、報到： 

1.錄取人員應持本處所發通知函文至本處辦理報到。 

2.到職當日，應繳交相關證件俾供查驗；逾期未報到或證件正本與影

本不符者，以棄權論，當事人不得異議，得由備取人員遞補。 

3.錄取人員將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後簽約僱用，並納入基層統計

調查網管理。 

4.錄取人員之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照或變造等情事即撤銷

其資格。 

十四、本公告未載明之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或本府主辦單位解釋說

明辦理。 

聯絡人：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第四科 曾子晏科員。 

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 1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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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基層統計調查網約僱統計調查員甄選 

 報名表 NO.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相片黏貼處 

學 歷 

(學校及科系) 
 

調查經驗 

請填寫附表「臺中市基層統計調查網約僱統計調

查員甄選－參與調查經驗評分標準表」，民間調

查及非臺中市之政府調查請檢附足資證明文件 

通訊地址  
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使用輸入法 (請儘可能填寫完整名稱與版本) 

簡要自述（約 200 字至 300 字，請以藍、黑色筆手寫，勿用電腦繕打。） 

1.請檢附身份證正反面、畢業證書、役畢或免役證明及汽車或機車駕照影本 

2.本報名表除簡要自述請以手寫外，其他部分以電腦繕打或手寫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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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基層統計調查網約僱統計調查員甄選－參與調查經驗評分標準表 

110～114年內有無參與政府統計調查或民間調查依工作內容配分： 

工作內容配分   

調查名稱 

工作內容 

調查員 

(每項 1分) 

審核員 

(每項 1分) 

基本國勢調查 

人口及住宅普查   

農林漁牧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政府統計調查 

消費者物價調查   

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人力資源調查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 

(原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職類別薪資調查   

汽車貨運調查   

營造業經濟狀況調查   

服務業營運及投資概況調查   

其他調查   

民間調查  

(請自填，計

分以 2分為

限) 

   

   

   

   

   

 

1.民間調查及非臺中市之基本國勢調查與政府統計調查請檢附足資證明文件。 

2.計分方式：各項調查及工作內容累積計分，總分最高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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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約僱調查員甄試試場規則 

第一條：應考人應於考試鈴響 10分鐘內依座號就坐，逾時者不得入場並逕予取消考

試資格。 

第二條：應考人就坐後，應將准考證與身分證明文件置於右上角，以備核對。 

第三條：應考人之書籍文件應放置於試場前方或指定位置，不得置於抽屜中、桌椅

下或座位旁。 

第四條：應考人有左列情形者應予扣考，並不得繼續應考，其已考之成績無效： 

一、冒名頂替者。 

二、互換座位者。 

三、傳遞文稿、參考資料、書寫有關文件之物件或有關信號者。 

四、考試時手機鈴響。 

五、未遵守試場規則，不接受監場人員勸導者。 

第五條：應考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情節輕重，扣除該科成績 20%。 

一、誤坐他人座位者。 

二、窺視他人或相互交談者。 

三、考試完畢鈴響後，仍繼續作答者。  

第六條：考試結束後請勿自行關機，若自行關機造成答案資料毀損而無成績者，由

應考人自行負責。 

 

 

 


